中華民國自來水協會    函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址：台北市長安東路二段一○六號七樓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辦人：施麗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（02）25073832分機15
受文者：胡理事長南澤等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6月23日
發文字號：(104)國水協會字第000120號
附件：
主旨：請依限推薦資深及工作績優之會員，以資表彰，請 查照
      辦理惠復。
說明：
一、本會為促進全國自來水事業發展，定於本(104)年11月17日
    舉行之自來水節慶祝大會典禮中，表彰服務年資悠久及工作
    績效優良之會員，予以鼓勵。
  二、服務年資之計算，概以至本(104)年11月16日止，凡積滿
     20年、30年、40年、45年及50年之各年資階段為準。如
     曾經本會表彰有案者，請勿列報，以免同一年資階段接受
     重複表彰之情形。
   三、服務自來水事業機構年資積滿之計算，應以服務自來水
       事業機構年資及從事有關自來水工作年資為準，但其前後年資
      得合併計算。
   四、檢附本會表彰辦法、推薦表彰用表、推薦名冊各一份，請分別依式填妥，於本(104)年7月15日前送會，以憑辦理表彰，逾期恕不受理。
正本：本會理、監事  諮議委員會全體委員    

副本：秘書長  
本會會務組  

